川北医学院学生重考申请表

	学号
（注：1063*****）
	
	姓名
	
	年级/专业/班级
	

	申请重考课程
	

	本人申请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教务处教务科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教务处考试中心意见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备  注
	



注意：1、该表格填写对象只限于编入下一年级修读者；
2、每份申请只填写一门课程；
　　　3、申请通过后该门课程原成绩作废；
4、该申请单一式两份分别交教务处教务科、教务处考试中心备案。
    
